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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9月）

“中国还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
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

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年11月）

“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布（2021年4月）

“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习近平主席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2021年4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碳市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强调（2022年1月）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碳定价机制，加强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电力交易衔接协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1年9月）

“加快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碳汇交易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强交易机制统筹衔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

“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

全国碳市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
重大制度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性制度，更是一项重
大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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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碳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全国碳市场成交量及收盘价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2年底，全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

交量 2.30亿吨，累计成交额104.75亿元

交易价格每吨在 40~60元范围内波动，

未出现暴涨暴跌现象，基本反映电力行业降

碳成本

全国碳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交易价格

稳中有升，价格发现机制作用初步显现，实

现了预期建设目标

交易和履约情况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2019-2020年）共纳入发电企业2162家，配额履约完成率为99.5%。

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5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40%，是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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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约束作用初步显现

通过市场机制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碳减排责任落实到企业，在确保电力供应的前提

下，激励高效机组，约束低效机组，推动行业低碳绿色转型

✓ 增强企业“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碳发展意识。推动企业完善内部制度体系，理顺工作流程，制定

碳质量控制计划，提高管理水平。企业碳实测比例由不足30%提升到目前的98%以上；经抽样调查，目前超

过80%的控排企业配备了专职人员负责碳资产管理，15%的企业组建了超过10人的碳资产管理团队

✓ 推动企业绿色布局、实施低碳化改造。电力企业积极开发新能源，提高发电效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开展

技术研发与应用

✓ 推动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中电联《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全国单位

发电量CO2排放比2018年下降1.5%

✓ 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促进生态保护补偿。通过CCER抵销机制，为风电、光伏、林业碳汇等189个自愿减排项

目相关企业带来收益约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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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市场促进企业煤质实测率大幅提升

43%

76%

2019 2020

 按企业数量计算：实测企业

数量由2019年43%上升至

2020年76%。

 按机组数量计算：实测机组

数量由2019年47%上升至

2020年81%。

47%

81%

2019 2020

 按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实测机

组数量由2019年66%上升至2020

年93%（2021年增至99%）。

66%

93%

2019 2020

➢ 经过第一个履约周期，企业燃煤元素碳含量实测比例大幅提高，碳排放数据核

算、计量的精准性明显提升，摸清了不同煤种、不同地区碳含量，为2021、

2022 年配额分配方案设计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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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冠疫情反弹影响企业煤质检测，进

而影响数据样本，增加了不确定性

（2）2021年动力煤价高企，抬升了火电厂

的发电成本，部分企业对方案接受度降低

（3）部分时段煤炭供给紧张，进而影响机

组的运行小时数和发电效率

（四）外部环境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影响 企 业 煤 质 和 碳 排

放量

企 业 盈 利 能 力 和

经济效益

在“稳经济”的大背景下，
配额分配要充分考虑我国当
前能源保供和经济发展要求，
深入分析影响，尽量避免出
现收缩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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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过程

➢ 部领导高度重视方案的编制工作。部领导召开多次部长专题会，就问题评估、

基准值设定、配额结转、灵活机制等进行专题研究。

➢ 多次组织召开座谈会，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结合各方意见建议。

2021年10月 2022年3月 2022年4-10月 2022年11月

成立编制组
开展第一个履约周期建设

情况评估，关键问题专题

研究，形成初步方案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第一轮征求意见
征求有关部门、地方、行

业协会、部内司局及直属

单位的意见

深入研究完善
多次组织专题研究、方案影

响分析、更新数据、就重要

问题与有关单位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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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征求意见情况

 征求了相关部委、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重点电力企业集团，相关行业协会，部内相关单位意见；

 各单位均已反馈意见，共179条。经认真研究，其中采纳122条，原则采纳30条，未采纳27条；

主要关切是基准值设定，合理设置缺口。

（五）编制过程

类别 采纳 原则采纳 未采纳 总计

相关部门 5 2 7

部内司局及直属单位 15 3 18

地方 68 15 21 104

两机构 12 3 15

行业协会 21 9 3 33

重点企业 1 1 2

总计 122 30 27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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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提高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公平性，我们多次组织召开研讨会听取相关部门、地方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发电企业等各方面意见，从总结评估、夯实数据基础、科学

合理设定参数、测算不同方案影响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

（五）编制过程

系统评估

对2019—2020年配额分配情况

进行全面系统评估，分析当前

配额分配工作面临的不足与亟

待改进的问题。

深入研究
分析电力行业节能低碳改造情况，

研究测算各类机组的能耗强度及

碳排放强度变化，并结合经济形

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科学设定

2021、2022年配额分配基准值。

夯实数据

组织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对2021年发电企业开展碳

排放核查，夯实基准值测算

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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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意见情况

 11月3日—12日就《实施方案》及其编制说明公开征求了全社会意见，同时做好文件解读和舆情

监测；

 共收到反馈意见302条。经认真研究，其中采纳122条，原则采纳162条，未采纳18条；

 意见主要分四类：一是完善基准值设计（157条）；二是明确履约政策的柔性管理规定（75条）；

三是建议删除配额调节机制（30条），四是增加各类修正系数实行特殊政策（40条）。

（五）编制过程

6 9 3

60 50
12

100

43

16

10

50

100

150

200

企业 省级主管部门 个人 高校

原则采纳

采纳

不采纳
157

75

30

40

一是完善基准值设计

二是明确柔性管理规定

三是完善配额调节机制

四是增加各类特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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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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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额管理总体思路

我国目前处于碳达峰阶段，采用基于强度的配额分配方法，基于实际产出量，配额分配设

置相对总量，不设绝对总量，不限制产品产量，配额免费分配，确保我国能源安全

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配额。随着我国由碳达峰阶段过渡到

碳中和阶段，将从碳排放强度控制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控制

全国配额总量

各省级行政区配额

总量

重点排放单位

配额量

机组配额量

自上而下：

◼ 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

配额核算方法及碳排

放基准值

◼ 地方按照国家制定的

方法计算总量

自下而上：

全国配额总量由各

省级行政区域配额

总量加总得到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配额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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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主体在配额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 管理平台：数据源、方案制定、任务下发、分析测算、

考核评价

➢ 注册登记系统：配额分配、清缴、抵销、登记结算

➢ 交易系统：配额交易

➢ 生态环境部：制定配额方案及相关规则

➢ 省级主管部门：配额分配及相关工作落实，保证履约

率

➢ 注登机构：辅助省级开展配额验算及配额发放、履约

清缴

➢ 交易机构：运维管理交易系统、开展配额交易业务

➢ 重点排放单位：配额管理、交易及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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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框架

一、总体要求 二、机组分类

三、配额核算与分配方法 四、配额总量

五、配额发放 六、配额调整 七、配额清缴

纳管范围

计算方法

工作流程

附2 各类别机组
碳排放基准值

附3 燃煤机组配
额分配技术指南

附4 燃气机组配
额分配技术指南附件

九、重点排放单位合并、分
立、关停或搬迁情况处理八、配额结转

2021、2022年配额分配方案总体上延续第一个履约周期框架，未做大幅调整

附5 配额预分配、
调整及核定流程

附1各类机组判
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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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管范围

依据：《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22〕111号）确定2021年度和2022年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纳入条件：

• 根据核查结果，将前两年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

费量约1万吨标准煤）

• 拥有符合纳入配额管理机组判定标准的机组

• 发电行业企业（含其他行业自备电厂）

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重点排放单位名录要使用独立法人资质或视同独立法人单位资质的单位名称
例如自备电厂，如果不具备独立法人资质，则以其所属最低一级企业法人作为名录的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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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管范围

纳入机组类型

机组分类 判定标准

300MW等级以上常规燃煤机组
以烟煤、褐煤、无烟煤等常规电煤为主体燃料且额定功率
不低于400MW的发电机组

300MW等级及以下常规燃煤机组
以烟煤、褐煤、无烟煤等常规电煤为主体燃料且额定功率
低于400MW的发电机组

燃煤矸石、煤泥、水煤浆等非常规燃煤
机组（含燃煤循环流化床机组）

以煤矸石、煤泥、水煤浆等非常规电煤为主体燃料（完整
履约年度内，非常规燃料热量年均占比应超过50%）的发
电机组（含燃煤循环流化床机组）

燃气机组
以天然气为主体燃料（完整履约年度内，其他掺烧燃料热
量年均占比不超过10%）的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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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管范围

不纳入机组类型
机组类型 判定标准

生物质发电机组 1．纯生物质发电机组（含垃圾、污泥焚烧发电机组）

掺烧发电机组

2．生物质掺烧化石燃料机组：
完整履约年度内，掺烧化石燃料且生物质（含垃圾、污泥）燃
料热量年均占比高于50%的发电机组（含垃圾、污泥焚烧发电
机组）
3．化石燃料掺烧生物质（含垃圾、污泥）机组：
完整履约年度内，掺烧生物质（含垃圾、污泥等）热量年均占
比超过10%且不高于50%的化石燃料机组
4.化石燃料掺烧自产二次能源机组：
完整履约年度内，混烧自产二次能源热量年均占比超过10%的
化石燃料燃烧发电机组

特殊燃料发电机组
5．仅使用煤层气（煤矿瓦斯）、兰炭尾气、炭黑尾气、焦炉
煤气（荒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石油伴生气、油页岩
、油砂、可燃冰等特殊化石燃料的发电机组

使用自产资源发电机组 6．仅使用自产废气、尾气、煤气的发电机组

其他特殊发电机组
7．燃煤锅炉改造形成的燃气机组（直接改为燃气轮机的情形
除外）；8．燃油机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机
组、内燃机组

• 不具备发电能力的

纯供热设施（热源

与发电设施保持物

理隔断）

• 2021或2022年新

投产机组不纳入当

年度配额管理



21

（一）纳管范围

典型问题

1、两台机组合并填报，一台机组为2021年新建机组，一台为老机组，这种情况该企业是

否纳入2021年配额管理？

• 尽可能选择一个有计量的参数（入炉煤消耗量、汽轮机进汽量、机组发电量等），按该

参数比例拆分量机组的排放量或配额相关参数，进行单独填报，2021年新建机组不纳入

配额管理。如不能单独填报，则合并填报机组应纳入2021年配额管理。

2、一台机组在2021年8月切断热源与发电设施的物理连接，且2021年1-8月之前的排放量

大于2.6万吨，是否纳入配额管理？

纳入2021年配额管理，不纳入2022年配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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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额核算与分配方法

冷却方式
修正系数

主要
内容

目的

空冷取1.05
其他取1

对空冷机组给予以补
偿。

供热量
修正系数

燃煤机组：
1－0.22×供热比
燃气机组：
1－0.6×供热比

对热电联产机组增加
供热导致的供电碳排
放强度降低予以修正。

负荷系数
修正系数

针对常规燃煤纯凝发电机
组和常规燃煤热电联产机
组（新修订），负荷小于
85%时。

对火电机组在调峰、保
障可再生能源上网方面
的效率损失给予补偿。

机组供热CO2配额机组供电CO2配额

机组配额量 供电基准值×实际供电量×修正系数 供热基准值×实际供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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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问题

履约周期内进行改造的机组，如何进行配额核定？

• 分段计算。例如原来燃煤机组改造为燃气机组，企业应将此机组分改造前后分别填报。

• 改造前按燃煤机组填报数据并分配配额；改造后按燃气机组填报数据和分配配额。

• 如果改造前为纳入配额管理机组，改造后为不纳入配额管理机组，例如燃煤机组改造成生

物质发电机组，在下一年度从重点排放单位名录中删除。

（二）配额核算与分配方法



24

（三）碳排放基准值

1、首次引入平衡值概念，信息发布更加透明。平衡值是各类机组碳排

放配额量与经核查碳排放量平衡时对应的碳排放强度值，是制定供电、供热基准

值的重要依据。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供电碳排放强度 供热碳排放强度

2019年 2020年

2020年各类燃煤机组核算供电碳排放强度较2019

年降低7%，核算供热碳排放强度较2019年降10%

-7%

-10%

碳排放配额量 经核查碳排放量

51.1
亿吨

51.1
亿吨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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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排放基准值

2、优化配额分配基准值设置，政策导向更加明确。基准值以2021年

平衡值为基础，按照配额总体平衡、行业企业可承受、鼓励先进、惩

罚落后的原则，体现激励高效清洁机组、约束低效机组的政策导向。

300MW等级以
上常规燃煤机组

300MW等级及以
下常规燃煤机组

非常规燃煤机组燃气机组

各类机组
盈余率

3%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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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排放基准值

机组
类别

机组类别范围

供电（tCO2/MWh） 供热（tCO2/GJ）

2021年平衡
值

2021年基准
值

2022年基准
值

2021年平
衡值

2021年基
准值

2022年基
准值

I
300MW等级以上
常规燃煤机组

0.8210 0.8218 0.8177

0.1110 0.1111 0.1105

II
300MW等级及以
下常规燃煤机组

0.8920 0.8773 0.8729

III

燃煤矸石、煤泥、
水煤浆等非常规
燃煤机组（含燃
煤循环流化床机

组）

0.9627 0.9350 0.9303

IV 燃气机组 0.3930 0.3920 0.3901 0.0560 0.0560 0.0557

各类别机组碳排放基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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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排放基准值

关于基准值数值下降的说明

全国碳市场2019—2020年度的建设运行有力促进了企业碳排放管理意识和能

力水平提高，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机组数量大幅增加，实测机组占比从

2019年的66%提高至2020年的93%（按排放量计）。实测比例大幅增加，提

高了企业碳排放量核算的准确度。配额分配方案设计所依据的企业排放数据

也发生了改变。2020年各类燃煤机组实际供电碳排放强度较2019年降低

5%~13%，实际供热碳排放强度较2019年降低7%~12%，这其中既有节能减

排的成效，也有实测比例上升的影响。《方案》中配额分配基准值与2019—

2020年相比数值下降较大，主要是由于统计核算方法不一致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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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系数

供热量修正系数的设置是为了满足鼓励燃煤热电联产增加供热量、替代燃煤

小锅炉和散煤的实际需要。按照我国目前“以热定电”的热电分摊方式，对

于热电联产机组，随着供热量的增加，机组整体效率提升，供电碳排放强度

降低。供热量修正系数为基于大量实测样本统计拟合得出，根据燃煤、燃气

两类机组在不同供热比情况下供电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曲线，得出两类机组的

供热量修正系数分别为(1-0.22×供热比)和(1-0.6×供热比)。

供热量修正系数

燃气机组：
1－0.6×供热比

燃煤机组：
1－0.22×供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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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系数

冷却方式修正系数的设置是为了对缺水地区使用空冷的机组进行鼓励。

该系数考虑了因冷却环节工艺不同造成的单位产品能耗差别，区分水冷

和空冷燃煤机组，并通过不同赋值修正两类机组的配额量（水冷机组的

冷却方式修正系数取1，空冷机组取1.05），与《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8-2017）及《热电联产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GB 35574-2017）提出的冷却方式修正系数保持一致。

冷却方式修正系数

凝汽器的冷却方式：空冷取1.05    其他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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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系数

负荷（出力）系数修正系数的设置是为了鼓励

火电机组参与电网调峰和保障可再生能源上网，

弥补其降低负荷以及频繁启停的效率损失。火

电机组负荷率越低，机组单位产出能耗也越高。

该系数的设定依据为《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8-2017）及

《热电联产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5574-2017），上述两项国标通过大量机组统

计数据得出机组负荷率与单位产品能耗之间的

数量关系。

负荷（出力）系数修正系数

50%, 1.093 

0%, 1.269 

1

1.05

1.1

1.15

1.2

1.25

1.3

0%10%20%30%40%50%60%70%80%90%100%

负
荷
（
出
力
）
系
数
修
正

系
数

负荷（出力）系数

负荷（出力）系数修正系数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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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额发放

对配额实行年度管理，分年度规定基准值。推动个环节按自然年常

态化管理，实行2021、2022年度分别发放配额、开展履约。

汇报：张三

2021 2022

预分配

核定发放

配额调整

清缴履约

豁免机制
（年度缺口率）

按
年
度
计

预分配

核定发放

配额调整

清缴履约

豁免机制
（年度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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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额发放

• 目的意义：活跃市场，提前安排企业碳资产，为年底履约做准备。

• 核算方法：2021、2022年度各机组预分配配额量均为2021年该机组经核查排放量的70%。

• 改进之处：第一个履约周期简化流程（按供电量/供热量的，核系数再计算），现在改为直

接用经核查排放量。简化了预分配配额的计算方法，便于操作，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

• 发放流程：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自动计算，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全国碳排放权注

册登记系统发放。

预分配配额及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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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额发放

预分配配额及其发放

2021年 2022年

排
放
量1

0
0
0
0

吨

排
放
量1

0
0
0
0

吨

排
放
量8

0
0
0

吨

新投产

预分配7000吨配额

预分配7000吨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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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额发放

对于2021年新投产机组，2022年如何进行配额预分配（2021年仅运行十几天，2022年全

年运行）？

➢ 按照新投产机组2021年经核查排放量的70%进行分配

企业21年正常生产，22年停产并拆除机组，是否进行配额预分配？如何进行配额调整？

➢按照《2021、2022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

要求，不进行预分配，核定阶段进行差额发放，并调整配额

预分配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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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额发放

• 核算方法：基于2021年度和2022年度实际数据，按照配额核算公式分年度核算，确定应

发放配额量。

• 基于应发放配额量和已发放预分配配额量，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完成配额发放。

• 发放流程：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自动计算，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全国碳排放权

注册登记系统发放

核定配额及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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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额调整

需要调整的情形

1. 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并需调整2019—2020年度碳排放核算结果的（重新核算其排放量，

计算相应的配额调整量）

2. 其它需要调整配额情形。

其他情形提供材料

以厅函形式报送我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统筹研究决定。上报材料包含：调整原因、谁的责

任、涉及参数、调整前后的参数变化情况、配额调整量、原核查报告、原排放报告、重新

核定的核查报告、重新核定的排放报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调整流程：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核算其2019—2020年度配额调整量，并在2021、

2022年度配额发放时（2021年预分配配额发放、2022年预分配配额发放、2021年核定配

额发放、2022年核定配额发放）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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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额调整

预
分
配
配
额
量

第
一
个
履
约
周
期
总
调
整
量

10000吨

18000吨

核
减
量

剩
余
量10000吨

8000吨

预
分
配
配
额
量

总
调
整

量

10000吨

8000吨

核
减
量

实
发
配
额
量

8000吨

2000吨

情形一 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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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减轻企业负担政策，惠企措施更加丰富。避免给部分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较

大冲击，第一个履约周期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做法基本保持不变。增加可预支

2023年度配额的灵活机制。

预计2021年度将豁免配额约3700万吨，减轻300余家企业负担政策实
施效果

（七）履约豁免机制及灵活机制

1 燃气机组豁免政策 燃气机组配额只盈不缺

2 超过履约缺口率上限豁免政策 设定20%的配额缺口率上限

3 可预支2023年度配额的灵活机制
对年度配额缺口率在10%及以上的企业，确因经营困
难无法完成履约的，可预支2023年度配额，预支量不
超过配额缺口量的50%

4 个性化纾困政策
对承担重大民生保障任务的企业，执行上述豁免政策
后仍无法履约的，统筹研究

延
续

新
增

2021-2022年配额方案培训20230411.pptx#34.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2021-2022年配额方案培训20230411.pptx#32.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2021-2022年配额方案培训20230411.pptx#33.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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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履约豁免机制及灵活机制

 第二个履约周期缺口率不到10%，但2019-2022总缺口超过10%的重点排放单位是否能

适用预支政策（缺口率10%的计算，是否包含第一个履约周期缺口/第一个履约周期配

额调整量？）

➢不适用，配额缺口率按年度计算，等于当年度应清缴配额量与应发放配额量之间的差值

与应清缴配额量的比值

➢因此不包含第一个履约周期缺口/第一个履约周期配额调整量

缺口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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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机组豁免政策
以机组为单位计算，燃气机组配额只盈不缺，应发放配额量为经核查排放量与核
算方法计算的配额量中取大值。

（七）履约豁免机制及灵活机制

120

80

1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经核查排放量 核算方法计算配额量 应发放配额量

60

100 1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经核查排放量 核算方法计算配额量 应发放配额量

盈余40

万吨

补40万吨

2021-2022年配额方案培训20230411.pptx#31.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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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超过履约缺口率上限豁免政策
设定20%的配额缺口率上限，区别与第一个履约周期，在配额发放环节补发配额。

（七）履约豁免机制及灵活机制

补20万吨

100

60

80

0

20

40

60

80

100

120

企业经核查排放量 核算方法计算配额量 应发放配额量

2021-2022年配额方案培训20230411.pptx#31.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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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单位合并、分立与关停情况

重点排放单位合并

重点排放单位分立

重点排放单位关停或搬迁

配额及清缴义务：归属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重点排放单位

排放边界：合并后的碳排放边界为重点排放单位在合并前各自碳排放边界之和

配额及清缴义务：分立前所在履约年度及之前履约年度，归属分立前重点排放单位。分立后各自按本方

案执行。

配额及清缴义务：关停或搬迁前所在履约年度及之前履约年度仍需履约。

排放设施关停、淘汰或重点排放单位不再存续的：1.未足额清缴的配额按相关规定执行；2.应发放配额

量大于应清缴配额量的，只发放差额；3.预分配配额或最终核定配额前不再存续，不再向其发放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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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情况

买入卖出

核定配额：注册登记系统更名前后，分段计算。卖出前的核定配额分给A企业，机

组的履约清缴义务由A企业负责 ; 卖出后的核定配额分给B企业，机组的履约清缴义

务由B企业负责。

2021年 2022年

隶属于B企业隶属于A企业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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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编制过程

目录
contents

2 总体考虑

3 方案主要内容

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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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对发电企业的影响

➢ 企业履约负担整体得到有效减轻。

➢ 相比第一个履约周期， 2021年配额短缺的企业数量减少，缺口率超过

20%的企业数量明显下降。

18.07 

12.55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019-2020年 2021年

每家企业平均短缺配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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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要采用“事后分配”方式

《配额方案》2023年发布，分配的却是2021及2022年度的配额

《配额方案》测算需要建立在准确可靠的数据基础上，对数据精度要求较高，

尽可能将盈缺率控制在预定目标范围之内。

• 稳妥起见，采用“事后分配”的方式，能更好的保证配额分配总量符合预

期目标，能够更加精准把控配额分配总量和行业总体减排力度。

• 下一步，随着数据质量制度不断完善，管理水平逐步提升，数据获取时效

性和准确度提高，我们将积极研究如何由“事后分配”逐步调整为“事中分

配”或“事前分配”的具体方案，尽可能提早向市场主体明确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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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违规机组纳入管理

重点排放单位的机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配额:

➢ 违反国家和所在省（区、市）有关规定建设的;

➢ 根据国家和所在省（区、市）有关文件要求应关未

关的;

➢ 未依法申请排污许可证，或者未如期提交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的。

删除2019-2020年不予发放及收回免费配额情形，将违规机组
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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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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